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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广州市金融发展专项融资租赁
产业发展事项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广州市金融发展专项资金融资租赁产业发展事项是自

2014 年以来由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广州市融资租赁

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2019年，因机构改革，该专项资金由市

商务局划转至我局。项目实施依据为《广州市融资租赁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意见》（穗金融〔2021〕1号），实施程序参照《广

州市融资租赁产业发展事项资金实施细则》（穗金融规〔2021〕

1号）执行。

（二）财政支出情况。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1

年部门预算的批复》，2021年度该事项在广州市金融发展专项

资金安排项目预算及进行支出。资金使用范围及支持对象为广

州市内融资租赁企业，项目分配的标准参照穗金融规〔2021〕1

号文件执行，具体如下。

1.对新开展的飞机、船舶租赁项目，按项目合同金额给予

不超过 0.1%的补贴，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对飞机、

船舶租赁老旧资产处置项目，按照项目合同金额给予不超过

0.5%的补贴，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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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飞机、船舶项目外，对我市融资租赁企业为本市企业

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或购入我市先进制造企业生产的设备用于

对外融资租赁服务等情况：对于单个融资租赁合同金额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按项目投放金额给予一定比例补贴。对直

租项目给予不超过 0.5%的补贴，对回租项目给予不超过 0.2%

的补贴，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

3.对于涉及小微、三农、绿色业务，单个融资租赁合同金

额不足 2000万元的、累计融资租赁合同金额在 2000万元及以

上的，按项目投放总金额给予一定比例补贴。对上述项目，按

投放总金额给予不超过 0.5%的补贴，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

（三）项目管理情况。

项目申报前，我局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发布申报指南，明确

资金的申报条件、时间和程序等内容；企业按照申报指南要求

进行资料填报。项目评审按照初审、复核、第三方机构专家评

审等流程开展，评审结果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完成公示后，

对融资租赁资金实行项目库管理，根据专项资金年度使用额度，

编列具体项目计划报送市财政局，按规定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2021 年度该项目预算金额为 3205.57 万元，决算金额为

3205.57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完成评审结果公示后，及时

将资金拨付至企业账号。因企业所申报的项目在评审前已完成

资金投放，即项目均为事后评审，不存在事后项目质量控制、

监督及验收等情况。2021年度，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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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飞机船舶类，广州南沙南航天安租赁有限公司等 13家企

业、18个项目符合奖励条件，奖励金额为 1238.15万元。

2.设备类项目中，越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 20家企业、103

个项目符合奖励条件，奖励金额为 1967.42万元。其中，直租

项目 53个，奖励金额 720.11万元；回租项目 34个，奖励金额

1183.51万元；三农小微绿色项目 16个，奖励金额 63.80万元。

以上两项奖励金额共 33家单位、122个项目、共计 3205.57

万元。

（四）项目绩效管理情况。

该项目绩效总目标为支持我市融资租赁企业做大做强，推

动我市实体经济发展，促进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环境的优化。阶

段性目标为通过开展融资租赁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奖励项目，支

持和培育融资租赁企业做大做强，鼓励融资租赁企业服务实体

经济，逐渐提高融资租赁业的市场渗透率，优化融资租赁业发

展环境，促进融资租赁业稳健发展。

为加强对项目绩效管理和财政资金跟踪问效，我局在申报

指南中明确要求企业需提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财政预算资

金使用绩效自评表、获补贴项目的进展情况等相关材料。同时

在资金拨付次年，我局组织企业对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自评，及

时反馈自评情况。

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2021年度，该专项资金正向作用明显，有力的促进广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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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良好，符合资

金管理文件要求，绩效自评分值为 100分。目前，在政策和专

项资金的拉动下，广州市融资租赁行业已全面覆盖多个行业，

业务范围涉及高端装备制造、工程机械、飞机船舶、新能源汽

车等细分领域，承租人类型覆盖央企、国企、上市公司、中小

微民营企业等群体，为不同类型主体提供特色金融服务，为扶

持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显著成效。

（二）项目效益分析。

1.数量指标（二级指标）。

（1）支持企业数（三级指标）。年度指标值为 30家，实

际完成指标值为 33家。

（2）支持项目数（三级指标）。年度指标值为 100个，实

际完成指标值为 122个。

2.质量指标（二级指标）。审核流程完整度（三级指标）

的年度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情况为 100%、严格按照初审、

复核、专家评审的流程组织项目审核。

3.时效指标（二级指标）。资金按时拨付率（三级指标）

的年度指标值为 100%，实际完成情况为 100%。

2.经济效益（二级指标）。

（1）直接拉动行业合同额（三级指标）。年度指标值为

200亿元。实际完成直接拉动行业合同额 280.15亿元。

（2）支持飞机项目数（三级指标）。年度指标值为 15个。

实际完成直接拉动的飞机项目 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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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出效益分析。

按照《2021年上半年广州市金融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安排表

（第三批）》的支出计划，高效率完成资金拨付工作。

三、存在不足与问题

目前，融资租赁产业发展事项资金对行业的拉动作用相对

有限，广州市融资租赁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相比较发

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一方面，融资租赁行业认识度较低，实

体企业普遍缺乏对融资租赁行业的认识和理解，融资租赁业务

在企业技术改造及设备升级中所占比例相对较低。另一方面，

部分融资租赁企业未能准确把握政策引导方向及时开展相关业

务，对于中小微业务、三农业务及绿色业务的展业积极性不高。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存在不足与问题，下一步，我局将主动为实体企业普

及融资租赁知识，逐步提高实体企业对融资租赁业务的认知度

和融资租赁工具的使用意愿，不断提升融资租赁在企业技改和

设备投资中的渗透率。同时，我局将在市财政局的指导下，严

格贯彻落实财政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认真抓好预算执行，加

强资金绩效评价，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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